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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推廣檔案研究應用 
獎勵要點第六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六、獲獎作品等級及獎勵方式

如下： 

(一) 作品經評定為優等獎

者，頒給獎狀一幀及獎

勵金新臺幣六萬元。 

(二) 作品經評定為甲等獎

者，頒給獎狀一幀及獎

勵金新臺幣三萬元。 

(三) 作品經評定為佳作獎

者，頒給獎狀一幀及獎

勵金新臺幣一萬元。 

每年獎勵作品以不超過

二十件為原則。未達獎勵標準

者，獎勵從缺。 

六、獲獎作品等級及獎勵方式

如下： 

(一) 作品經評定為優等獎

者，頒給獎狀一幀及獎勵

金新臺幣三萬元。 

(二) 作品經評定為甲等獎

者，頒給獎狀一幀及獎勵

金新臺幣二萬元。 

(三) 作品經評定為佳作獎

者，頒給獎狀一幀及獎勵

金新臺幣一萬元。 

每年獎勵作品以不超過

二十件為原則。未達獎勵標準

者，獎勵從缺。 

考量奬勵金是激勵外界參與

奬勵活動的誘因之一，為提高

參奬意願，發揮推廣檔案研究

應用之效，爰修正第一款及第

二款，酌調獲奬作品評定為優

等奬及甲等奬之奬勵金額度。 

 

 

 

 

 

 

 

 

 


